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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项目参与者关于防止宗教歧视的通知 

组织机构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工作人员的联系信息：[提供姓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我们必须向您提供此书面通知，声明我们不会对您进行宗教歧视。该通知必须在您参加我

们的项目或接受我们的服务之前提供给您。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尽早向您提供

此通知。 

由于 [组织机构名称] 接受国土安全部（DHS）的财政援助，我们必须通知您： 

• 我们不得因您的宗教、宗教信仰（包括不信教或无宗教信仰）而歧视您。 

• 我们不得要求您参加或出席任何宗教活动（包括礼拜、宗教指导或传教）。您参加

这些活动必须完全出于自愿。 

• 我们提供的所有由国土安全部资助的项目和服务都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任何私人

资助的宗教活动分开。 

如需投诉任何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包括拒绝提供服务或福利，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国土

安全部 (DHS) 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办公室（CRCL）。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办公室 

(CRCL) 接受任何语言的投诉。 

门户网站: https://engage.dhs.gov/crcl-complaint (最快和首选方法) 

电子邮件: CRCLCompliance@hq.dhs.gov  

美国邮寄地址：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Compliance Branch, Mail Stop #0190  

2707 Martin Luther King, Jr. Ave., SE  

Washington, D.C. 20528  

 

传真: 202-401-4708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dhs.gov/cr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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